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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5月26日 

5月26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审议

《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(草案)》。第二组由邹学明委员召集,

刘克利、刘尧臣、李政科等委员先后发言,列席会议的衡阳市人大

常委会副主任晏华衡也发了言。

刘克利委员说,制定条例非常必要。这个条例应具有很强的

可操作性、可执行性。建议:1、第四条应规定“船舶所有人、经营

人”对乘客的安全负主体责任。2、第十条第四款“保证安全生产管

理工作必要的投入”,“必要的投入”是多少钱,没有具体标准,无法

执行。3、第二十四条规定“不得疲劳驾驶、疲劳作业”,什么是疲劳

驾驶、疲劳作业,要作出明确规定,要量化,可规定“不能单人连续

驾驶四小时以上”。4、第二十五条“载运液化气体等危险货物的船

舶”,应明确规定不得载运有毒有害物品通过饮用水河流。5、第三

十一条“鼓励具备水上搜救能力的社会力量参与水上搜救”,我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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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搜救能力而不主动参与水上搜救的就要承担法律责任。这点

要写进条例。

刘尧臣委员说,制定条例非常必要,建议:1、从内容结构来说,

总则里面主要是讲各个方面的责任、职责,后面监督管理应该讲比

较具体的东西,但现在的内容和总则有重复。比如第四十三条“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……提高办事效率”,这些原则性的话应该放到总

则里面去。2、第十六条规定“禁止以渡运乘客为主的渡船载运汽

车、拖拉机、农用三轮车等机动车辆”,不知农用三轮车是怎么界定

的? 从实际情况来看,现在农村有不少电动三轮车也用于运输简

单生产资料,是不是应该彻底禁止,是否能够做到? 3、第二十三条

“水电站等水工程建设单位……抗洪、抢险等应急情形除外”,如果

大幅度泄水不及时报告,会对下游客运船舶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,

不能简单的讲除外。如果不能做到四十八小时之前报告,至少也

应及时通报,便于有关机构采取相应措施,确保下游安全。4、第三

十一条规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水上交通安全应急

救助体系”,是不是有些县级行政区(如有的城市区)没有水上安全

管理任务,应确定一下。5、第三十三条讲的事故调查主要是按行

业领域分的,但安全生产事故按国家规定主要是按事故等级确定

调查层级的,要斟酌一下。6、第三十四条“水上交通事故成因无法

查清的……送达当事人”,这句话好象是原因查不清楚写份送达书

给你就可以了。这可能不行。有一些事故可能确实调查不清楚,

但是还得有个说法,有处理意见,不是把成因、时间、地点简单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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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就可以了,这里需要完善。7、第三十五条应该加上“对调查

事故认定不服的,既可以向上一级地方政府申请重新认定,也可以

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请行政诉讼”。8、第三十九条第二款“乡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船舶所有人……”,应该是管理责任内

的船舶所有人,有些单位乡镇人民政府是管不了的。9、第四十四

条第一款“不依据法定的安全条件进行许可……不及时依法撤销

许可的”,有的是撤销行政许可,有的可能是责令整改,表述要更准

确。10、第四十五条“由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……予以处

罚”,乡镇人民政府好象没有行政处罚权。11、第四十七条最后一

款规定“水上餐饮、娱乐等经营者……责令退出相关经营水域”,这

是不是属于行政强制范围? 而且取缔和关闭生产经营单位只能由

地方政府作出决定,部门不能作决定,部门只能提出建议,报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决定,应修改完善。

李政科委员说,建议:1、第四十三条“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执

法人员……监察机关投诉、举报”,监察机关一般只负责事故的调

查和追责,不会受理这类投诉、举报。应查一下是否有依据。2、现

在水利部门推行河长制,河长对水上安全有无责任,可找水利部门

协调下。

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晏华衡说,建议:1、条例中船舶工业

主管部门不是很明确,有点含糊,要明确。2、从事客运的船舶应该

安装监控装置,条例里要明确。3、客运船舶的乘客应该购买保险,

要明确。4、强制要求渡口安装和完善监控装置并联网。5、货船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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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,客船也好,要明确规定几级航道能走多少吨位的船。6、“发生

水上交通事故应立即报告”,几个小时之内报告? 多大的事故什么

时候报告? 应作出具体规定,如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告要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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